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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提高我市住房保障面积保障

标准的请示

市政府：

随着国家及各地政府住房保障工作不断加强、投入不断加大，住房保障的收入及住房面积保障标准也逐步提高。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实施意见》（粤府[2008]3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创新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2]12号）），我省住房保障的收入标准分别以城镇低保标准的一定比例、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确定，因此，住房保障收入标准随着城镇低保标准及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逐年提高；住房保障面积也从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0平方米提高到13平方米，我市相关的住房保障政策均按照省的住房保障标准执行。

近年来，随着各地经济发展和政府住房保障工作资金投入的大幅增加，住房保障的标准也不断提高，如长江三角洲的许多城市面积保障标准已经达到了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8平方米，而我省的广州、中山、江门等城市也提高到了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5平方米。

我市作为珠中江经济圈的核心城市，市委、市政府要求住房保障工作要走在全省的前列。目前我市在保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实物配租的实际面积实际上也已经达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5平方米，今后发放租赁补贴人均增加2平方米市、区的财政也有能力承担。故请求市政府一是将我市住房保障的面积保障标准提高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5平方米，与我省住房保障的先进城市广州、中山等城市看齐，进一步改善保障对象的住房环境和生活质量。二是建议该项政策从2016年1月份开始执行。

妥否，请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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